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桦川县城市管网范围内自备井专项整治

工作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桦川县水务局

二 O 二四年十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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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机制，根据 2024 年 11 月佳木斯

市水务局、佳木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下发的关于《佳木斯

市城市管网范围内自备井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（佳水联发〔2024〕

7 号）的通知，为进一步规范我县自备井取用水管理，县水务局

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城市供水管网范围内自备井专项整治行动，制

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治水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和重要批示精神，以落实水资源刚性

约束制度为目标，开展桦川县自备井专项整治工作。专项整治工

作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《取水许

可管理办法》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《黑龙江省

实施〈城市供水条例〉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从实际出发，

分类施策，确保生产生活正常取用水需求，进一步推动我县水资

源管理法治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进程。

二、工作部署

（一）整治范围

桦川县内（包括乡镇、农林牧场）、城市供水管网范围内自

备井。

（二）整治内容

1.未经批准擅自取水，或者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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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水的行为；

2.取水单位或者个人拒不缴纳、拖延缴纳或者拖欠水资源费

的行为；

3.地下水取水工程未安装计量设施；计量设施不合格或者运

行不正常的行为；

4.地下水取水工程建设对地下水补给、径流、排泄等造成重

大不利影响的行为；

5.在全县供水管网范围内，非法凿井取水行为；

6.其他违反地下水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2024 年 11 月开始，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，分为四个阶段。

（一）排查阶段：2024 年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30 日，由县

水务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，各相关单位配合，对全县范

围内所有自备井进行地毯式、拉网式按照行业排查，建立普查台

账，行业主管部门统计审核后于 11 月 30 日下午 5 点前上报县水

务局，排查期间取用水户主动上报自备井，并按要求进行整改的，

免予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中期汇报：2024 年 12 月 1 日-12 月 15 日，由县水务

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，各行业部门参加，针对排查结果，

提出分类整改措施，上报县水务局。

（三）集中整改：2024 年 12 月 16 日-2025 年 9 月 15 日，

在保证全县经济社会发展，生产生活正常取用水的情况下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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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依规，对自备井取水单位集中整改，在整改过程中对扰乱社

会治安、涉嫌黑恶势力犯罪、对破坏水资源水生态环境、构成

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当地公安机关依法立案、侦查，对违

法取水的用户依法进行处罚、取缔自备井。

（四）成果汇报：2025 年 9 月 16 日-2025 年 9 月 30 日，将

专项整治成果统计总结，并上报市水务局。

四、整改措施

为改善地下水生态环境，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

城市供水安全，必须依法依规严格管理自备井，对违法行为进行

严厉查处。

（一）全面排查取缔非法自备井。由县水务局、县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牵头，联合各相关职能部门，对全县范围内自备井进行

全面排查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分类整改。一是管网内无取水许可

手续和取水不规范自备井坚决取缔封停。二是管网外无取水许可

手续和取水不规范自备井，限期整改，补办取水许可手续，缴纳

水资源费。

（二）逐步取缔管网内合法自备井。针对历史遗留的管网内

和园区内自备井，采取分类逐步取缔的办法。一是继续加快推进

地表水厂改接进度，逐步将工业企业自备井替换成地表水水源。

二是医院和学校自备井，用城市公共供水水源替代自备井水源。

三是养殖活鱼鱼行类的自备井，商户有自来水的，自备井必须取

缔。没有自来水的商户，按照先接入自来水，后取缔自备井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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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水资源的合理使用。四是公共设施自备井，立即完善取水许

可手续并依法依规缴纳水资源费，并逐步使用污水处理厂的中水

水源替代自备井水源。

（三）增加压减水量用于审批取水许可。目前我县处于地下

水超载状态，为保证全县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产生活民生需求，

在 2024 年完成当年压减指标同时，增加压减水量，以满足本次

自备井专项整治新增取水许可量，增加水量用于审批取水许可，

依法保障水资源正常缴纳费（税），避免造成水资源流失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联合执法。为确保桦川县自备井问题得到根本解决，

县水务局，相关单位需紧密合作，联合公安、检察机关等执法力

量，形成执法合力，共同梳理并排查出自备井问题线索。对私采

乱采地下水行为进行严厉打击，以高压态势保护地下水资源，维

护取用地下水的合法秩序。通过联合执法，有效遏制非法取水行

为，确保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得到严格执行。

（二）联合监管。在县政府的领导下，县水务局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，共同构建协同联动的监管机制。加强信息共享与沟通

协作，形成上下联动、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。通过联合监管，实

现对自备井取水、用水、节水等各个环节的全面管理和有效监督，

确保水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。

（三）强化普法宣传。为增强公众对地下水保护的意识，要

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，在有关网站上发布公告，广泛宣传《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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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水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。同时，

加大对违法违规取用地下水行为的曝光力度，通过典型案例的剖

析和报道，发挥舆论监督的震慑作用。要畅通违法行为举报渠道，

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地下水保护工作，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、

支持和参与保护地下水的良好局面。

桦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系人：胡立峰

联系电话：18345450444

桦川县水务局 联系人：常安龙

联系电话：18814541166


